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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創世思考•神與人的關係】 

創十二至廿四章：信心之父 – 亞伯拉罕 
 

（一）引言 

 

巴別塔的事件過後，上帝並沒有對世人灰心，他揀選了亞伯拉罕，成就他救贖的計

劃。亞伯拉罕是這個課程的中心人物。我們要注意他的一言一動，看他為什麼配得

上被稱為“上帝的朋友” ？(賽四十一：8，雅二：23)  
 

是客旅，是寄居的身份（來十一：13） 

亞伯拉罕在世上過的就是異鄉客的生活，我們相信他羡慕一個更美好而又安定的家

鄉，不過他知道這不是在我們的地上面，,而是在天上面，所以他的行事為人都是建

立在這原則上。 

 

回看我們，基督徒在這世上也都是一個異鄉客的角色，因此我們不能接納世界的原

則及標準，身為天國的子民，我們應該奉行天國法則為依規。因此，我們不應被世

上任何事物所纏繞，應該努力這永恆的家鄉前行。 

 

（二）亞伯蘭蒙召 

i. 上帝第一次顯現（徒七：2 - 4；創十一：31） 

亞伯蘭原居於美索不達米亞的高文明城市吾珥，我們不清楚為什麼上帝選擇亞伯蘭，

但肯定的是祂的主權。創世記沒有清楚說明他拉帶著兒子們離開吾珥的原因，但在

新約聖經使徒行傳 7 章 2-4 節清楚陳述上帝向亞伯蘭顯現並要他離開本地親族，往

祂所要指示的地方。最後他拉帶著兒子亞伯蘭、兒婦撒萊和孫兒羅得(哈蘭的兒子)

離開吾珥，走往迦南地去，但到了哈蘭就住在那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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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亞伯蘭踏出信心的第一步，也是他異鄉客生涯的開始。我們信主的一刻對耶穌

基督可能還是一無所知，既然我們已被上帝揀選踏出了信心的第一步，我們也應該

好像亞伯蘭一樣過著異鄉客的生活，用客旅的的心態去過寄居的出活。 

 

ii. 上帝再次呼召亞伯蘭（創十二：1 - 3） 

第一個命令：離開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 

第一個應許：必叫他成為大國，必賜福給他，叫他的名為大。 

 

第二個命令：要他成為別人的福氣，叫別人得福 

第二個應許：為你祝福的，我必賜福與他；那咒詛你的，我心咒詛他。 

 

iii. 信心的回應，亞伯蘭的信服（創十二：4 - 7） 

亞伯蘭就按照耶和華的吩咐離開哈蘭，其實當亞伯蘭離開哈蘭時雖然知道要往迦南

地，但卻沒有確實的目的地。對於我們很會計劃的人來說，沒有確實的安全島我們

是不會離開我們的陸地，我們的信心也不能被建立起來。耶和華再次在示劍向亞伯

蘭顯現，再一次重申祂的應許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這應許不是賜給亞伯蘭本人，而是

賜給他的後裔。我們與上帝建立關係的時候是否只看重上帝的自己身上的作為，其

實我們也可能看重上帝用我們作祂的管道來成就祂的旨意。 

 

（三）信心之父也會跌倒，信心是要操練（創十二：10 - 20；二十：1 - 18） 

 

上帝揀選的人不是超人，亞伯蘭不是，我們也不是。亞伯蘭要操練他的信心，我們

也是一樣。亞伯蘭因遭遇飢荒，就南下埃及暫居。因著妻子的美貌擔心自己被殺害，

便自作聰明的教妻子說是自己的妹子，結果作繭自縛，妻子被法老看中。最後，上

帝要親自收拾這個殘局，才能讓亞伯蘭和妻子撒萊平安離開埃及。亞伯蘭重回原地，

飽受一場虛驚。如果他在遇到飢荒時先求問上帝，等候上帝的指引，可能就不用受

這個無需的恐懼。 

 

話說回頭，雖然行了一次冤枉路，但每個人的信心也需要操練和成長，我們只要透

過上帝給我們的操練，接受上帝給我們的修剪，謙卑地仰望上帝的指示和方向，信

心必然在我們的身上成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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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面對紛爭，也應信靠上帝的應許（創十三：1 - 18） 

 

亞伯蘭的牧人與羅得的牧人因土地空間不足，不能同時容納兩家人而發生了紛爭。

亞伯蘭第一時間出來制止這個狀況，說「你我不可相爭，因為我們是弟兄。」然後

任羅得先選他自己喜歡的位置，之後自己再安定在其他地方。亞伯蘭作為長輩，理

應有先選擇權，但他心知土地不是他擁有的，自己不過是一個客旅，所以他大方捨

己而單單專心仰望上帝。 

 

回看我們怕輸的心態，樣樣要搶先，和亞伯蘭放棄優先權是一個強烈對比，我們應

該看清楚我們的目標不是在這地上的財寶，而是上帝永恆的國度。 

 

（五）立約與應許（創十五：1 - 十八：15） 

亞伯蘭拯救羅得的事件之後，耶和華說要大大地賞賜他。從亞伯蘭的回答，我們可

以洞察這個異鄉客內心的思想。“我既無子，你還賜我什麼呢？並且要承受我家業

的是大馬色人以利以謝。他心中想著的是兒子，沒有兒子什麼賞賜都是不實際的。 

 

耶和華肯定的說：“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裔。”(創十五：4) 我們不知道亞伯

蘭是怎樣理解這句話。但從他以後聽從妻子撒萊的建議，和使女夏甲同房得個孩子，

可以猜想他不把這句話當著是“孩子是從撒萊生”。 

 

耶和華再一次的應許，說亞伯蘭得後裔將要如天上眾星那樣多。“亞伯蘭信耶和華，

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。”(創十五：6) 後裔是怎樣來不是關鍵所在，亞伯蘭“信”

上帝要成就此事才是話裡的重點。同樣的道理，我們不知道上帝怎樣拯救我們，關

鍵是我們要“信”耶穌，“上帝使無罪的，替我們成為罪，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

上帝的義。”(林後五：21)“義”1字主要是指一種關系，因著亞伯蘭的信心，不是因

著他做了什麼好事，他與上帝的關系變得正常，這個基要真理，在新約之中重復出

現了三次。(羅四：3，加三：6，雅二：23) 

 

當那日，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，說：『我已賜給你的後裔，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

之地……（創十五：18） 

 

這個約是借一個獻祭來立定，以上帝的信實向亞伯蘭保證必得迦南地為業。並有上

帝的啟示說明他的後裔要在異地忍受四百年的壓制，之後才回到上帝應許之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『義』字指被神視為『正當、正常』；神單純因著他的信心稱他為義，而不在乎他的行為。這是聖

經中第一次指示人得救的方法。人本身無義可言(詩五十一:5；羅三:23)，如果要在神的眼中成為義

人，必須是神將自己的義加給人；而人必須藉著對神的『信』，才可以得到這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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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伯蘭和撒萊個人對得後嗣的錯誤詮釋（創十六：1 - 16） 

 

上帝什麼都可以啟示給我們，但是祂把時間隱藏起來，不讓人知道。亞伯蘭不知道

上帝什麼時候要給他後裔。時光轉瞬消逝，亞伯蘭和撒萊在迦南已經住了將近十個

年頭，他們還是沒有孩子。這是上帝培植和試煉亞伯蘭信心的方法。這種等候耶和

華的功課是世世代代的基督徒必修之課。 

 

按照當時的法律慣例，一個不育的婦人，可以將她的使女給了丈夫為妾，妾侍所生

的孩子，會歸給妻子作兒子。如果作丈夫的，對這名妾侍所生的兒子說：“你是我

的兒子”的話，這兒子就會成為他的養子並後嗣。這大概就是撒萊的原意吧，以為

她是助上帝一臂之力，亞伯蘭大概也有此意。當夏甲懷孕，兩女就相爭，亞伯蘭夾

在中間，左右為難，從此家裡雞犬不寧。更為嚴重的是，這也種下禍根，叫猶太人

和阿拉伯人成為世仇。 

 

這個功課對亞伯蘭、撒萊，甚至基督徒的我們是很清楚的：上帝的僕人應當信靠祂

的話語，並且等候祂的話語成全，忍耐到底，必定不會羞愧的。我們不需要助上帝

一臂之力，這不但於事無補，反而弄巧反拙。 

 

一個新名字，並一個記號，以証實上帝的應許（創十七：1 - 26） 

 

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，耶和華向他顯現，對他說：『我是全能的神，你當在我

面前作完全人。我就與你立約，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。』 

 

全能的上帝要亞伯蘭在他面前作完全人，這是祂與亞伯蘭立約的根基。神啟示祂自

己是豐足的大能者，不需要人血氣的幫忙，祂會負起人一切的責任。而人應當在神

面前過完全信靠神的生活，不憑自己行事，也不依靠任何事物。 

 

行割禮的禮儀不是立約的目的，而是一個身份上的記號而已。 

 

� 亞伯蘭的名字被改為亞伯拉罕，是多國之父的意思。 

� 撒萊的名字被改為撒拉，帶有公主的意思。 

 

上帝一而再的遲延不是拒絕，祂要用的人祂一定裝備、栽培和試煉。亞伯拉罕要用

二十五年的時間學習忍耐到底的功課，相對我們現在所謂的效率（快、急），只希

望快快的完成事情的心態有一個強烈對比。我們懂得把事情交托神之餘，也應學習

等候的功課。 



5 
 

（六）以撒與以實瑪利 

 

亞伯拉罕年一百歲。以撒的誕生，顯明幾件重要的事： 

 

� 信心不落空：亞伯拉罕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話語上，而上帝是信實的，所以

信心不會落空。 

� 上帝有他的時間：上帝的作為有其一定的時間。我們不能強迫上帝按照我們的

意思行事。請記住，上帝可以把一切將要來的事都啟示給世人，但是祂把時間

隱藏起來。 

� 信心的試煉：亞伯拉罕等待了二十五年，才得到上帝的應許成就。等的時間越

長，所得到的就越寶貴。 

� 無望之望：保羅說亞伯拉罕“在無可指望的時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”(羅四：18)

這正是信心可貴之處。 

 

夏甲和以實瑪利被逐 

 

這是人意所造成的悲劇，因著撒拉和亞伯拉罕以自己的意思代替了上帝的旨意，他

們現在要負起後果，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成為世仇，直到今日。 

 

保羅在加拉太書(加四：22 -31)說明瞭一個道理：以實瑪利2是按著血氣生的，他逼迫

那憑著應許生的以撒。但上帝揀選的是以撒，他要成為後裔。以實瑪利代表的是那

些在律法之下，屬血氣的人。他們逼迫以撒所代表的在應許之下，按著聖靈生的，

在基督裡的人。所以信徒應當“把使女和她的兒子趕出去”(加四：30)，也就是說，

應當把屬血氣的威脅除去，“順著聖靈而行。”(加五：16)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以實瑪利是伊斯蘭教的先知，是亞伯拉罕的長子，與夏甲所生。以實瑪利生了十二個兒子，其中

三人由不同的母親所生。後來，十二個兒子都出生後他就隱居山洞了。以實瑪利的兒子尼拜約是阿

拉伯阿德南人的祖先。他的後裔也包括了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。（轉載自维基百科全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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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信心的試驗 

 

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有考試，目的是印証他們已掌握了所學的是否達到了預期的目

標。亞伯拉罕經過二十五年的裝備和試煉，現在也到了考試的時候。他的考試題目

是：上帝賜給他兒子以撒，上帝現在要他將以撒獻上！上帝要知道亞伯拉罕是要祂

的恩賜，還是要賜恩的主？因為是一個試驗，所以它就不能顧及合理與否，它必須

是一件令亞伯拉罕想要抗拒的事。 

 

在等候上帝成全一件事時，聲稱信靠上帝的話是一回事；在領受了上帝的大福之後，

而相信順服祂的話，也是另一回事。這次上帝要試驗亞伯拉罕，看他順服上帝的話

究竟到何種程度：他會否留住已得的兒子不肯放手，或是他仍然順服上帝的話語，

將兒子獻給耶和華呢？他是否信靠上帝的話語，使他所應許的兒子復活呢？這次亞

伯拉罕是沒有其他出路的，因為上帝指明要獻上的是他獨生的兒子，同時他也不明

白上帝這個不合理的吩咐（在人的角度來看）是什麼意思，他的回應只是願意還是

不願意。 

 

我們不用太過注重試驗的細節，重要的是這個試驗証明了亞伯拉罕的確是一位敬畏

上帝的人。他完全尊重上帝的權柄，從心裡信靠他並且毫不懷疑地順服他。 

 

敬畏上帝的人甘願付極大的代價敬拜上帝，而在最後獲得上帝的供應。 

 

上帝用一隻公山羊代替以撒。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“耶和華以勒”，意思是在

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。在道理上知道「神必預備」是一回事，實際的看見並經歷

『神的預備』又是另一回事；「耶和華以勒」對許多信徒只不過是道理知識，惟有

憑著信心順服神的人，才能親身經歷「耶和華以勒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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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： 

 

（1） 寫出上帝對亞伯拉罕應許的經文。 

 

創十二：1 – 3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創十三：14 – 17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創十七：4 – 8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創二十二：15 – 19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（2） 思考一下有關「信心」在生活上的挑戰，並討論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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